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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省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二号墓出土有两件石刻，一为奏乐图，一为舞蹈图，二者虽分刻不

同砖石，但实为一组，它们共同构成了宋代《采莲》队舞的表演场景。这件《采莲》石刻的披露对舞蹈史研

究颇具价值，作为反映宋代《采莲》队舞的首件文物，它改善了当前队舞研究史料数量稀少、来源单一等问

题; 并且反映了《采莲》队舞的演出实况，借此可知演员装扮、舞台布置、砌末使用、乐队组成等诸多内容;

再者，这组石刻说明，《采莲》队舞至晚在南宋就走出宫廷，流行于民间社会，它是两宋时期宫廷和民间表演

艺术传播互动的一个真实写照; 而队舞的民间化势必会导致它的演出规模和体量缩小，表演规制不再像宫廷

时那般严格，队舞进入杂剧的最大障碍不复存在，它由此具备了与杂剧融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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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莲》是宋代队舞的名目之一，由宫廷教

坊女弟子队负责表演，“六曰采莲队，衣红罗生色

绰子，系晕裙，戴云鬟髻，乘彩船，执莲花”，①在

目前已知的宋代文献中，尤以史浩在 《鄮峰真隐

漫录》中的记载最为详尽，今人对 《采莲》队舞

的研究多围绕此条史料展开。2002 年，四川泸县

出土并征集了多件宋代乐舞文物，据出土报告描

述，其中就有石刻是对 《采莲》队舞的反映。这

件文物的问世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若石刻表现

的场景的确是《采莲》队舞，那么，它对《采莲》
研究甚至队舞研究，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

除考古工作者之外，舞蹈史和戏剧史研究者尚未

注意到这件文物，遑论将其运用至队舞和戏剧的

研究中。因此，对这件石刻进行专门考察，就成

了很有必要的一项工作。

一、乐舞石刻之基本情况

《泸县宋墓》一书汇总了四川泸县境内发现的

多个宋代石室墓，该书 “伎乐类”一章披露有一

件石刻，反映的是多人手执莲花起舞的场景，《泸

县宋墓》一书认为，这件石刻表现的主要内容是

宋代的《采莲》队舞。② 《采莲》是有特定所指的

一种舞蹈，它有自己的表演形态和演出流程，若

仅凭石刻中的女子手执莲花这一点，就断定它反

映的是 《采莲》队舞，略显草率。我们需要结合

其他证据去考证石刻图像和 《采莲》队舞的关系，

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这件舞蹈石刻出土于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二

号墓 ( 见彩图 1③ ) ，通过征集而得。石刻画框宽

119 厘米，高 70 厘米，上方刻有两幅花卉浮雕，

下方有六人身体朝右站于台基上，由于人物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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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损严重，无法辨清面部和头饰特征，但均似梳

髻，可能皆为女性。从右至左，第一人内穿抹胸，

外罩对襟，腰间系有一叶状围裙，衣袍下露出宽

裤，双手执一竹竿于左胸前; 其余五人均着圆领

长袍，系腰带，袍下露出宽裤。第二人手执一支

荷花，置于左肩，右手自然下垂; 第三人右手执

荷花花苞，置于右肩，左臂下垂; 第四人身体朝

左侧前倾，微屈膝，双手持花苞与荷叶，置于左

肩; 第五人右手持荷花置于右肩，左手自然下垂;

第六人身体朝左，微屈膝，双手执花朵与荷叶，

置于左肩。
凑巧 的 是，笔 者 阅 读 《泸 县 宋 墓》时，在

“器乐演奏”一节中发现了另一件石刻，似与这件

舞蹈石刻存在一定关联，不妨也将其情况简述如

下。这件石刻同样出土于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二

号墓 ( 见彩图 2①) ，通过征集而得。石刻画框宽

116 厘米，高 74 厘米，上方刻有两幅花卉浮雕，

下方有六人面朝前方站于台基上，从右至左，第

一人着交领长袖袍，右手持一勺状物，疑为鼗鼓;

第二人内穿抹胸，系短裙，外罩短褙子，左手提

物，似为锣板; 第三人内穿长裙，外罩长褙子披

帛，双手捧笙吹奏; 第四人穿长袍腰系带，戴叶

状云肩，双手持横笛吹奏; 第五人亦内穿抹胸，

下穿长裙披帛，双手于腰际捧一球状物; 第六人

内穿抹胸，外罩长褙子，下着宽脚裤，双手于左

腰前持一瓶。第五人和第六人未持乐器，这二人

恐为歌者。六人头部磨损较为严重，但从他们的

大体形象上来看，当为一组乐队，是四人奏乐、
两人演唱的组合形式。

由于这两件石刻是征集而来，并非考古人员

实地发掘，因此，它们在墓室中的具体位置是不

可知的。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泸县宋墓》将二

者分开叙述，并未提及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在一

次学术研讨课上，笔者与黎国韬师、黄竞娴同学

讨论文物史料时，黎师提出这两件石刻或许为一

组，这一观点启发了笔者。这两件石刻的图像一

为舞蹈，一为乐队，它们极有可能共同反映了宋

代的乐舞表演。若要证实这一猜测，就要从这两

件石刻的本体特征上进行考察。

第一，两件文物均出土于泸县石桥镇新屋嘴

村二号宋墓，属于同一墓葬。从尺寸来看，第一

件宽 116 厘米，高 74 厘米，第二件宽 119 厘米，

高 70 厘米，二者的长和宽相差仅在三四厘米之

间，几可忽略。通常情况下，同组文物的大小不

会相差太远，这两件石刻的尺寸如此接近，是它

们具有关联的重要基础。

第二，从石刻内容观之，每件石刻上方均有

两幅折枝花卉浮雕 ( 见彩图 3 ②、彩图 4 ③) 。第

一件石刻左侧花卉为野菊花，此花花蕊较大，花

朵共五瓣，叶片呈细长型，一条主脉贯穿叶片中

央，类似的花卉石刻还可见于四川华蓥市安丙墓

中 ( 见彩图 5 ④) 。右侧花卉为牡丹，牡丹在宋墓

石刻中十分常见，在泸县奇峰镇二号墓、华蓥安

丙墓等墓葬中，均可见到类似的牡丹浮雕 ( 见彩

图 6⑤、彩图 7 ⑥) 。再来看第二件石刻，左侧花卉

显然是荷花，花朵、花托以及荷叶的脉络相当清

晰; 右侧花卉似为秋葵，花朵为五瓣，叶片呈三

出复叶长条形，外侧为锯齿状，这与金代当阳峪

窑三彩枕的秋葵图、宋代苏州罗汉院大殿石柱的

纹饰较为接近 ( 见彩图 8⑦、彩图 9⑧) 。这四者均

为四川花卉石刻的常见品种。 《合江宋墓石刻研

究》一书曾称，“花卉是泸州地区宋墓石刻独具特

色的装饰题材。宋墓石刻中花卉品类繁多，牡丹、

莲花、芙 蓉、水 仙、月 季、梅 花、桂 花、秋 葵、

葡萄、松、竹等是宋墓石刻常见的植物装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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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的是牡丹、莲花、菊花”，①《泸州市博物馆藏

宋墓石刻精品》也提到，“花卉石刻所见花卉品类

繁多，不仅可见牡丹、莲花、芙蓉、水仙、月季、
梅花、桂花、秋葵、葡萄、桃实、松、竹等全国

范围内宋墓植物装饰图像常见品种，还描绘了蜀

葵、银杏等地方特色植物，在出现花卉图像的 79
座画像石室墓中，牡丹为 41 例，莲花为 24 例，菊

花为 13 例，花卉品种似仍以此三种为主流”。② 因

此，牡丹、菊花、荷花、秋葵等四种花卉出现在

同组石刻中，与四川宋墓的大体特征是很吻合的;

再者，古人在建造墓葬时，有时会将四季花卉作

为一年景的代表雕刻或绘制在墓室中，借此表达

四季 轮 转、时 间 永 固 之 意， 如 泸 县 宋 墓 中 的

2001S0M1: 12 和 200150M1: 13 这两件砖雕，就

以牡丹、莲花、芙蓉、水仙象征四季。但墓室中

的花卉组合并非每次都会选取春夏秋冬的应季花

卉，它们往往有多种组合方式，泸州博物馆研究

人员就曾称，“其花卉组合或是以牡丹、菊花以示

春秋，或是以牡丹、蜀葵、莲花、菊花代表三季

……在川东宋代石室墓的代表华蓥安丙墓中，亦

不乏果实、花卉按季配组出现的例子”。③ 由此可

见，四川宋墓建造者的设计手法相当巧妙多样，

他们在表达一年景时，并不会死守春夏秋冬各季

花卉的固定组合，而是通过以两季、三季、或者

水果花卉的结合等多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一年的

时令。这两件乐舞石刻中出现的菊花、牡丹、莲

花、秋葵代表了三季，按照宋墓建造者的理念，

它们四者的组合同样可以代表一年景。石刻上方

的花卉组合既然是在反映一年时令，说明这两件

石刻属于一组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第三，观察这两幅乐舞石刻，两图均雕有六

人，一字排开站于台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它

们大体上较为完整，却唯独在人物头部有所残损，

第一件石刻中的六人头部均有磨损，第二件石刻

中有五人面部受损。从受损情况来看，并无人为

破坏的迹象，恐怕是人物面部区域的砖石受潮气

侵蚀，久而久之，导致了土石脱落。两件石刻的

残损部位集中在人物面部，这说明二者在墓室中

的位置应当是相邻的，人物头部位于同一水平线，

当受到潮气侵蚀时，才会都在头部出现较为严重

的剥脱。
第四，宋代墓葬中反映乐舞或杂剧表演的文

物，常有乐队成员和演出成员分别刻于不同砖石

的情况，它们在墓室中的位置往往相对或相邻。
比如，出土于河南温县西关的一座宋墓中，墓室

西北壁和东北壁分别镶嵌有两组砖雕。西北壁砖

雕共五块，图中人物均在演奏乐器，分别为: 杖

鼓、腰鼓、拍板、龙头笛、筚篥 ( 见彩图 10④) ，

可知这五人乃为一组乐队; 东北壁砖雕同样为五

块，图中人物正在表演杂剧，其脚色分别是副末、
副净、装孤、引戏和末泥 ( 见彩图 11⑤) 。这两件

砖雕的内容，一为伴奏乐队，一为杂剧表演，二

者的位置遥相呼应，学界鉴于他们的关联性，将

二者定为一组文物。类似的情况还可见于重庆大

足区龙水镇明光村磨儿坡宋墓的一组砖雕，乐队

和杂剧砖雕位于壁龛两侧，一左一右相对，左侧

是杂剧砖雕，刻有副净、副末、装旦、装孤四人，

站在栏杆内演出 ( 见彩图 12⑥) ; 右侧是乐队砖

雕，刻有五人奏乐，乐器分别为二鼓一笛一拍板

一筚篥 ( 见彩图 13⑦) 。而泸县宋墓出土的两块乐

舞石刻，一件为乐队伴奏，一件为舞蹈表演，它

与上述文物的情况如出一辙，鉴于这一原因将这

两块石刻判定为一组，既有不少先例，也完全符

合情理。
要想得知几件独立的文物是否为同一组，无

外乎根据位置、尺寸、内容、形制等要素进行判

断。泸县宋墓这两块乐舞石刻由于是从民间征集

而得，我们在出土位置这一点上已不占优势，但

通过其他要素以及相关文物的旁证，仍然可以寻

找到二者之间存在关联的痕迹。这两件石刻在尺

寸大小上相差无几，上方所刻花卉分别属于春、
夏、秋三季，代表了一年时令，下方乐舞石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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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数量、站姿高度一致，包括受损部位也位

于一处，加之宋代有多件乐队和表演分刻于不同

砖雕的实例，笔者认为，出土于泸县石桥镇新屋

嘴村二号宋墓出土的这两块石刻当为一组，二者

在墓室中相邻，共同构成了一幅乐舞表演的场景。

二、乐舞石刻与 《采莲》队舞

这组石刻反映的是乐舞表演是确凿无疑的，

但《泸县宋墓》未经考证，就直接将石刻内容定

为《采莲》队舞，客观而言，这一观点还停留在

推测的阶段，要想得知它们与 《采莲》队舞是否

存在确切的关系，既要大胆猜测，也需小心求证，

因此，我们需要结合文献记载，将文物和文献进

行对照，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为可靠。
《采莲》是由女弟子队表演的队舞，它的主要

内容是一群仙女在仙湖上泛舟，得知人间正是太

平盛世，于是下凡来到人间的湖池，在轻舟上一

边起舞，一边采折莲花，后来听到天宫召唤她们

的音乐，才笑握莲花返回天庭。现存宋代文献中，

对《采莲》表演过程记述最为详尽的莫过于 《鄮

峰真隐漫录》，由于全文过长，现将重要片段摘录

于此:

五人一字对厅立。竹竿子勾念: “伏

以浓阴缓辔，化国之日舒以长; 清奏当

筵，治世之音安以乐。霞舒绛彩，玉照

铅华。玲 珑 环 佩 之 声，绰 约 神 仙 之 伍。
朝回 金 阙，宴 集 瑶 池。将 陈 倚 棹 之 歌，

式侑 回 风 之 舞。宜 邀 胜 伴，用 合 仙 音。
女伴相将，采莲入队。”勾念了，后行吹

《双头莲令》，舞上分作五方。
竹竿子又勾念: ……勾、念 了，后

行吹 《采莲令》，舞转作一直了，众唱

《采莲令》: ……; 唱了，后行吹 《采莲

令》，舞分作五方。
竹竿子勾念: ……花心出，念: “但

儿等 玉 京 侍 席，久 陟 仙 阶; 云 路 驰 骖，

乍游尘世。喜圣明之际会，臻夷夏之清

宁。聊寻泽国之芳，雅寄丹台之曲。不

惭鄙俚，少颂昇平。未敢自专，伏候处

分。”

竹竿子问念: “既有清歌妙舞，何不

献呈?”花心答问: “旧乐何在?”竹竿子

再问念: “一部俨然。”花心答念: “再韵

前来。”念了，后行吹 《采莲曲破》。五

人众舞。到入破。先两人舞出，舞到裀

上，住当立处。讫，又二人舞，又住当

立处。然后花心舞《彻》。
竹竿 子 念: ……念 了，花 心 念 诗:

……，念了。后行吹《渔家傲》，花心舞

上。折 花 了，唱 《渔 家 傲》: ……，唱

了，后行吹 《渔家傲》，五人舞。换坐，

当花心立人念诗: ……。念了，后行吹

《渔家傲》，花心舞上。折花了，唱 《渔

家傲》: ……。唱了，后行吹《渔家傲》，

五人舞。换坐，当花心立人念诗: ……
五人舞。换坐如初。

竹竿子勾念: ……念了，众唱 《画

堂春》: ……唱 了，后 行 吹 《画 堂 春》。
众舞。舞 了，又 唱 《河 传》……唱 了，

后行吹《河传》，众舞。舞了，竹竿子念

遣队: ……念了，后行吹 《双头莲令》，

五人舞。转作一行，对厅杖鼓出场。①

在这段引文中，除了跳舞的舞者和花心之外，还

有一人的存在十分瞩目，他就是竹竿子。竹竿子

又名参军色，他在宋代宫廷的队舞、杂剧表演中

经常出现，关于其职能已有不少研究，现通常认

为，竹竿子主要起到引导、指挥乐舞杂剧表演的

作用，比如在演出开始前“勾队”，将表演人员引

出场; 演出完毕后“放队”，遣散众艺人下场; 在

演出过程中，竹竿子需念诵致语。如 《东京梦华

录》“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的一次

宫廷宴乐，在第五盏的表演中穿插了多次竹竿子

念诵致语的环节:

第五 盏 御 酒，独 弹 琵 琶。宰 臣 酒，

独打 方 响。凡 独 奏 乐，并 乐 人 谢 恩 讫，

上殿奏之。百官酒，乐部起三台舞，如

前毕。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

舞。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

四行，每行队头一名，四人簇拥，并小

隐士帽，着绯绿紫青生色花衫，上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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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义襕束带，各执花枝排定。先有四人

裹卷脚幞头、紫衫者，擎一彩殿子，内

金贴字牌，擂鼓而进，谓之 “队名牌”，

上有一联，谓如 “九韶翔彩凤，八佾舞

青鸾”之句。乐部举乐，小儿舞步进前，

直叩殿陛。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

前，进 口 号，杂 剧 人 皆 打 和 毕，乐 作，

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毕，小

儿班首入进致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

段。是时教坊杂剧色鳖膨刘乔、侯伯朝、
孟景初、王颜喜，而下皆使副也。内殿

杂戏，为 有 使 人 预 宴，不 敢 深 作 谐 谑，

惟用群队装其似像，市语谓之 “拽串”。
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又群

舞《应天长》曲子出场。①

将这段表演名目进行梳理，可呈现以下流程: 参

军色作语、勾小儿队舞—小儿出场—参军色作语

—群舞合唱—小儿班首进致语、勾杂剧入场—一

场两段—参军色作语、放队。在这次表演中，除

去致语的仪式性行为外，共有三次重要的活动，

第一是小儿队舞演员出场，第二是小儿队舞表演，

第三是杂剧表演。在这三次活动之前，均有致语，

所有表演结束后，参军色致语放队。由此可见，

竹竿子在演出过程中的每一次致语，可以视为一

次行动 开 始 或 结 束 的 标 志。以 此 为 标 准 去 观 照

《采莲》，会呈现怎样的表演流程呢?

竹竿子勾念在 《采莲》舞的表演过程中共出

现八次，结合竹竿子致语以及舞者的表演内容，

可将《采莲》舞分为四段。第一段从开头到第二

次念诵结束，这段的主要内容是竹竿子勾舞者上

场，舞者们合唱【采莲令】。此时的故事背景是仙

女们在仙湖泛舟，准备下凡，借此推断表演内容，

大体是仙女在小舟上倚棹而歌，尚未采莲。第二

段从第三次致语到第五次致语结束，这段的主要

内容有两项，第一项是竹竿子和花心的问答，交

代仙女已降临人间; 第二项是本段的重点，乐队

吹【采莲曲破】，五人起舞，至入破处，两舞者先

舞，又两舞者接舞，最后由花心独舞 《彻》。第三

段开始于第六次致语，竹竿子念诵后，花心独舞

和五人舞交替表演，五位舞者轮流担任花心，先

念诵七言绝句一首介绍身份，然后起舞并唱 【渔

家傲】，唱毕，五人起舞，舞毕换座，下一人充当

花心念诵作舞，如此循环共五次。第四段开始于

第七次致语，竹竿子念诵后，众舞众唱 【画堂春】
和【河传】两支曲，表达返回天庭之意，随后竹

竿子念遣队词放队。在这四段表演中，第二段和

第三段是《采莲》队舞的重点所在，这两段着重

表现了舞者们泛舟湖面、采折莲花的景象，独舞、
双人舞、五人舞、群舞穿插进行，令观众目不暇

接。
通过《鄮峰真隐漫录》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

《采莲》队舞的表演内容，借此还能得知 《采莲》
舞的人员组成。表演 《采莲》需竹竿子一人，他

不参与舞蹈，只负责调度、问答、引导等事宜;

领舞有五人，其中一人为花心，虽然这五位舞者

在第三段都可以轮流担任花心，但结合其他表演

段落来看，有一人是常设的花心，属于领舞之长。
除了这五人外，还有众多参与群舞的舞者，数目

不定，少至数十人，多可至上百人，如 《东京梦

华录》描述小儿队时称， “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

勾小儿队舞。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

四行，每行队头一名，四人簇拥”②; 女弟子队也

不例外，“参军色作语，勾女童队③入场。女童皆

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或戴花冠，或

仙人髻鸦霞之服，或卷曲花脚幞头”④。可见，宫

廷队舞演出时需上百人参与是常见之事。
了解了表演内容、人员组成后，舞者在演出

中的装扮、砌末等问题也值得一叙。
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六曰

采莲队，衣红罗生色绰子，系晕裙，戴

云鬟髻，乘彩船，执莲花。⑤

采莲之舞，衣红绘短袖，晕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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鬟髻，乘彩船，持花。①

或舞《采莲》，则殿前皆列莲花。槛

曲亦进队名。参军色作语问队，杖子头

者进口号，且舞且唱。乐部断送 《采莲》
讫，曲终复群舞。②

从《宋史》《乐书》的记载可以看出舞者的装束，

参演的女弟子需要头梳高髻，身穿红色绰子，系

裙。关于砌末，彩船和莲花是 《采莲》表演时不

可或缺的两样道具，“或舞 《采莲》，则殿前皆列

莲花”一句说明，女弟子队需要表演《采莲》时，

殿堂中就会摆上莲花供她们在舞蹈时采摘，可见

宫廷队舞表演使用的莲花可能是真正的花卉。
至于彩船的形制就没有明确的说法了，笔者

结合其他史料推测，《采莲》队舞使用的是真正的

小船。证据一，在《西湖老人繁胜录》“关扑”条

中，记载了数十种用于关扑的器具玩物，其中就

有采莲船，“单皮鼓、大小采莲船、番鼓儿、大扁

鼓、道扇儿、耍三郎”。③ 南宋有采莲船造型的器

具，说明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实物可依的，这一实

物可能是用于采莲的舟船，也有可能是表演 《采

莲》舞 所 用 的 彩 船。笔 者 倾 向 于 后 者，是 因 为

“关扑”条在列举器物时有大致的分类，同类物品

会相继出现，“大小采莲船”前后均为乐器、砌末

的名目，如单皮鼓、番鼓儿、大扁鼓属于乐器，

耍三郎是傀儡戏用具，④ 这恰好说明 “大小采莲

船”也是仿照某种砌末而制的，在宋代的种种表

演中能用到采莲船这种砌末的，无疑就是 《采莲》
队舞了。原因二，队舞表演中使用彩船在前蜀就

有相关记载，“王建子衍，嗣于蜀，侈荡无节……
作《折红莲队》。盛集鍜者于山内，鼓橐以长籥，

引于地衣下，吹其水纹鼓荡，若波涛之起。复以

杂采为二舟，辘轳转动，自山门洞中出，载伎女

二百二十人，拨棹行舟，周游于地衣之上，采折

枝莲。到 阶 前，出 舟 致 辞，长 歌 复 入，周 回 山

洞”。⑤ 前蜀宫廷在表演 《折红莲》队舞时就已使

用真船，乐伎们站在彩船上，机关带动彩船运转。

前蜀既然有此先例，在宋代继续流传也在情理之

中; 加之这种表演方式甚是有名，比如唐庄宗就

曾派遣使者入蜀观摩学习，将此舞复刻出来用以

夸耀，⑥所以这种表演方式很有可能就在宋代流传

了下来。即使宋人没有完全还原前蜀宫廷 《折红

莲》的表演盛况，但制作几艘彩船供舞者表演使

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通过对文献史料的梳理，《采莲》队舞的情况

已经较为明确了，借此观照这组石刻图像，它们

是否真的是《采莲》队舞呢?

从表演成员的类型观之，《采莲》队舞共有三

类人参与演出，分别是: 竹竿子、舞者和后行乐

队，我们在两件石刻中可以轻松找到与之对应的

群体。舞蹈石刻共雕有六人，他们的站姿略微向

右，最右一人的装扮和道具明显与其他五人不同，

她内穿抹胸，外罩褙子，手中持一竹竿，而另外

五人皆着圆领袍衫，手持不同类型的荷花舞具置

于肩膀。服饰、道具、站位等种种迹象说明，第

一人之所以与他人不同，是因为她担任了队舞中

的竹竿子一职。后五人是此次演出的主要舞者，

不难发现，第三人和第五人舞姿相似，二人左臂

自然下垂，右手执莲花置于右肩; 第四人和第六

人舞姿相似，他们身体转向左侧，上身微倾，左

脚后撤屈膝，双手执莲花于左肩，包括莲花都是

一叶一花的造型。只有右起第二位的舞姿不同于

其他四人，站位在竹竿子之后，笔者推断此人即

为花心。由于他是五位舞者中最重要者，故而站

位仅次于竹竿子，加之她经常担任独舞的职能，

所以在造型上才与他人有异，可见雕刻者有意强

调此人身份的独特性。那么，舞蹈石刻中的六人

身份已经明确了，从右至左分别是: 竹竿子、花

心、四位领舞。至于后行乐队对应的文物图像，

自然就是演奏器乐的那方石刻。根据 《鄮峰真隐

漫录》记载，队舞伴奏多用 “后行吹某某曲”的

表述，不仅《采莲》舞如是，其他队舞如 《太清

舞》《柘枝舞》《花舞》等等亦如是，可见宋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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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后行是以吹管乐器为主的。在这块石刻中，最

容易辨别的乐器就是中间两位乐者所持的笛和笙，

这与队舞所需的乐器十分吻合。
再从人物形象观之，表演 《采莲》的女弟子

需要头梳高髻，身穿红色褙子，系裙。虽然舞蹈

石刻在人物头部残损严重，但从轮廓不难看出，

五位舞者是梳髻的，尤其是第三、第四位最为明

显。道具方面，舞者们均手执莲花，与 《宋史》
的记载一致。若说文献记载和文物图像有何不同

之处，较为明显的区别是舞者们没有展现乘彩船

的场景，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乘彩船”在《采莲》
队舞中的出现频率。 《采莲》的五位领舞任务较

多，要表演群舞、五人舞、两人舞，作花心时还

需独舞，并且 《采莲》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并非

是舞女们自始至终都在轻舟上采莲。所以，乘彩

船采折莲花是舞者们表现的主要场景，并非唯一

场景，石刻中的舞者既然没有乘彩船，可能说明

她们反映的这段表演正好无须乘船。那么，石刻

对应的究竟是 《采莲》队舞的哪一段表演呢? 从

人物形象观之，此处的舞者具有三个特征，其一，

在竹竿子身后列成一排，其二，手握莲花，其三，

未乘彩船，能同时满足这三个特征的段落，最有

可能的就是《采莲》的尾声，即仙女们采罢莲花

返回天庭的场景， “逍遥烟浪谁羁绊，无奈天阶，

早已催班转。却驾彩鸾，笑握芙蓉斜盼。愿年年，

陪此宴”①，当表演完最后这一部分，“转作一行，

对厅杖鼓出场”②。石刻中的舞者恰好是在竹竿子

的引导下站作一行，笑握芙蓉出场，与文献描述

一致。
总而言之，这一组乐舞石刻所反映的演员类

型、人数、装扮、砌末等内容都与 《采莲》队舞

的文献记载相吻合，将这组石刻定为 《采莲》队

舞石刻当无太大问题。

三、《采莲》队舞石刻的舞蹈史意义

我们既已确定了这组乐舞石刻是对 《采莲》
队舞的反映，那么，通过石刻我们能得知哪些重

要信息? 换言之，《采莲》石刻的发现对推进宋代

舞蹈史和戏剧史的研究有何意义呢?

首先，这件石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例宋

代《采莲》队舞的文物。辽宋金的乐舞文物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为大曲或散乐表演，反映队舞的

文物并不常见，这组石刻的问世，是对队舞史料

一次极为重要的补充，它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

前队舞研究中史料数量稀少、来源单一等问题。

无论是对 《采莲》研究，还是对宋代队舞研究，

这组石刻的披露都是相当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其次，这件石刻反映了 《采莲》队舞的演出

实况，借此可知演员装扮、砌末使用、乐队组成

等诸多内容。装扮、砌末的问题在前文已有提及，

此处不再赘述。关于伴奏乐队，石刻共雕有六人，

右侧二人残损严重，所持乐器虽暂定为锣板和鼗

鼓，但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相较之下，吹笙伎

和横笛伎形象十分明确，且二人位于中间，在乐

队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这件石刻图像说明，

《采莲》队舞在民间的伴奏乐队规模较小，且以吹

管乐器为主，而乐队设置直接关乎队舞的乐曲形

式。宋代宫廷队舞常用大曲或大曲摘遍作为伴奏

乐曲，大曲规模庞大，所需乐器甚多，如教坊演

奏大曲时， “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琴、筝、笙、

筚篥、笛、方响、羯鼓、杖鼓、拍板”，③ 乐器多

达十数种，即使在民间，大曲演奏的规模同样不

小，试举几例:

文物 乐器

修武 史 平 陵 墓 大 曲

线刻石棺

乐伎十人: 筚篥五，腰鼓二，小锣

二，大鼓

广元 罗 家 桥 墓 大 曲

石刻 ( 一)

乐伎七人: 拍板二、笛二、腰鼓、

手鼓、板鼓

广元 罗 家 桥 墓 大 曲

石刻 ( 二)

乐伎 七 人: 三 弦 二、拍 板 二、笛

二、手鼓

焦作 王 庄 邹 墓 大

曲石刻

乐伎九人: 拍板、筚篥、手锣二、

教坊鼓、腰鼓二、筚篥二

禹州 市 白 沙 北 宋 赵

大翁墓大曲壁画

乐伎十人: 大鼓、拍板、腰鼓、横

笛、筚篥、箫二、笙、排箫、琵琶

表中提及的石刻、壁画都是反映宋代大曲表

演较有代表性的文物，他们的乐队规模和乐器种

类并不输宫廷多少，可见无论是在宫廷还是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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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曲表演都呈现出规模庞大、乐器丰富的特征。
反观 《采莲》石刻的乐队，只有四人奏乐，与大

曲乐队相比，这一规模未免过于简单了。这恰恰

说明，《采莲》在民间表演时不使用大曲，由乐伎

们吹奏词曲即可达到伴奏要求。
再次，目前我们看到的关于队舞的史料，或

为女弟子队在宫廷的表演，或是家乐在士大夫家

中的演出，很少见到反映民间社会表演队舞的文

献，这是否意味着民间并无队舞呢? 而这组石刻

的发现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采莲》队舞石刻出

土于四川泸县境内，墓主人只是不知名的普通百

姓，这足以说明，至晚在南宋，《采莲》队舞就已

经走出宫廷，在民间社会流行开来。在表演人员

配置上，延续了竹竿子一人、舞者五人 ( 含花心)

的传统，而主要演出人员的保留会直接影响到表

演形态，恐怕舞者们也是在竹竿子的引导下完成

表演，竹竿子勾队放队、与花心问答等宫廷礼俗

在民间队舞中依然存在。又如，在乐队配置上，

将横笛伎和吹笙伎安置在队伍最中间，有意突出

吹管乐器在后行乐队中的重要性。不过，需要承

认的是，由于民间组织的财力物力远不能与宫廷

相比，人员的基本配置虽然都已具备，但演出规

模恐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减。在宫廷队舞表演中，

动辄会有上百人参与演出，而这件舞蹈石刻只雕

有六人，我们可以解释为建造者只刻画了竹竿子

和五位领舞的形象，其他舞者未被涉及，但也可

能是民间队舞只有这不可或缺的六人，群舞演员

根据具体情况可添可减。但无论为哪种情况，民

间队舞对宫廷队舞的继承还是较为完善的，几乎

在所有的关键之处，均与宫廷队舞的特征相吻合。
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当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

影响，在个别方面有所改动也是不可避免的情况。
《采莲》石刻的出土告诉我们，队舞不仅可在宫

廷、士大夫家中上演，即使在民间社会也能看到

它的身影，它是两宋时期宫廷和民间表演艺术传

播互动的一个真实写照。
队舞完成了宫廷化向民间化的转变，不仅仅

是队舞发展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它还影响

到杂剧表演形态的变迁。胡忌 《宋金杂剧考》曾

探讨过队舞和杂剧的关系，他直言: “杂剧在宫廷

中演出时，和队舞无直接关连。”① 在他看来，杂

剧在宫廷演出时虽然夹在队舞表演中，但它和队

舞没有直接关连，一方面是因为队舞的舞蹈规模

较严，另一方面，队舞也没有使用代言体的例子。
队舞的引舞、舞头与杂剧脚色之间的确存在渊源

关系，但究其表演形态，北宋杂剧基本是滑稽调

笑的短剧形式，运用歌舞表演故事的情况十分罕

见，这说明北宋时，队舞和杂剧的关系确如胡忌

所言。那么，它们是什么时候产生了关连，队舞

得以进入杂剧，导致杂剧从此可以用歌舞的形式

表演故事呢? 笔者以为，当是发生在队舞完成了

民间化的转向之后。如前文所述，队舞进入民间

后，受到人力物力的限制，无法保持在宫廷演出

时的宏大规模，队舞规模的缩减会引发一系列的

变化，比如，一些礼仪性的仪式被取消，队舞的

规制逐渐宽松，内容体量缩小，只有必不可少的

环节和成员才会得以保留。队舞在民间化过程中

发生了这些改变之后，它的表演形态自由了许多，

于是具备了进入杂剧的可能。一旦杂剧吸收了队

舞的表演形式，再结合自身已有的代言体，它用

歌舞表演故事是迟早的事。所以，我们在 “官本

杂剧段数”中看到的 150 多本的用大曲、法曲、
词曲调命名的剧目，恐怕都是队舞、大曲等歌舞

伎艺流播至民间，体制发生变革后，与杂剧融合

才形成的产物。

［责任编辑］ 佚名 ［校对］ 墨未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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